
( 一 )

沙 田 區 議 會

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

公 共 關 係 工 作 小 組

二 零 一 三 年 度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錄

會 議 日 期 ： 二 零 一 三 年 五 月 三 日 (星 期 五 )  
時   間 ： 上 午 十 一 時 正

地   點 ：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

出 席 者  職  銜

莊 耀 勤 先 生 (召 集 人 )  區 議 會 議 員

何 厚 祥 先 生 , B B S  , M H  區 議 會 主 席

何 國 華 先 生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主 席

陳 敏 娟 女 士 區 議 會 議 員

羅 光 強 先 生  ”  
李 有 全 先 生  ”  
董 健 莉 女 士  ”  
黃 宇 翰 先 生  ”  
楊 倩 紅 女 士 , M H   ”  
姚 嘉 俊 先 生  ”  
區 子 華 女 士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
未 克 出 席 者 職 銜

陳 國 添 先 生 , M H  區 議 會 議 員 (已 請 假 )  
林 松 茵 女 士  ”  (  ”  )  
鄧 永 昌 先 生  ”  (  ”  )  
梁 家 輝 先 生  ”  (未 有 請 假 )  
黃 澤 標 先 生  ”  (  ”  )  

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請 假 事 宜

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秘 書 處 接 獲 下 列 三 位 成 員 的

書 面 請 假 申 請 ：



( 二 ) 

陳 國 添 先 生 工 作 原 因

林 松 茵 女 士 ”  
鄧 永 昌 先 生 ”  

2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成 員 的 請 假 申 請 。

通 過 是 次 會 議 議 程

3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。

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

4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。

討 論 事 項

二 零 一 三  /  一 四 年 度 工 作 計 劃

5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通 過 二 零 一 三  /  一 四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。 詳 情 如 下 ：

日 期 活 動 內 容 預 算 款 額

二 零 一 三 年 五

月 至 六 月

參 賽 沙 田 龍 舟 競 渡 及 2 0 1 3 香 港 國 際

龍 舟 邀 請 賽

$ 3 0 , 0 0 0  

二 零 一 三 年 五

月 至 八 月

拍 攝 區 議 員 團 體 照 及 印 製 區 議 會 會

見 市 民 計 劃 宣 傳 海 報

$ 5 , 0 0 0  

二 零 一 三 年 七

月 至 十 一 月

製 作 區 議 會 紀 念 品 及 宣 傳 品 $ 2 2 , 0 0 0  

二 零 一 三 年 十

一 月 至 二 零 一

四 年 一 月

印 製 區 議 會 記 事 簿 $ 4 0 , 0 0 0  

二 零 一 三 年 十

一 月 至 二 零 一

四 年 一 月

區 議 會 推 廣 日

(推 廣 形 式 待 定 )  
$ 4 4 , 0 0 0  



( 三 ) 

日 期 活 動 內 容 預 算 款 額

二 零 一 四 年 二

月

參 賽 渣 打 馬 拉 松 $ 5 , 0 0 0  

6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通 過  “參 賽 沙 田 龍 舟 競 渡 及 2 0 1 3 香 港 國 際 龍 舟 邀

請 賽 ”的 撥 款 申 請 和 “拍 攝 區 議 員 團 體 照 及 印 製 區 議 會 會 見 市 民 計 劃

宣 傳 海 報 ”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

7 .  上 述 工 作 計 劃 及 兩 項 撥 款 申 請 將 提 交 給 本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的 財 務

及 常 務 委 員 會 以 供 考 慮 並 通 過 。

報 告 事 項

( a )  沙 田 區 議 會 報 告 板

8 .  根 據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在 上 次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的 意 見 ， 秘 書 處 已 向 承

辦 商 發 出 報 價 邀 請 。 秘 書 處 一 共 向 4 7 間 承 辦 商 發 出 報 價 ， 被 邀 請

的 承 辦 商 包 括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工 程 組 及 其 他 區 議 會 聘 用 的 承 辦

商，最 終 由 泰 榮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(泰 榮 )以 每 月 6 , 0 0 0 元 承 辦 清 潔 4 4 面

報 告 板 及 張 貼 告 示 的 服 務 ， 服 務 期 限 為 三 個 月 (即 本 年 四 至 六 月 )。
為 加 強 監 察 承 辦 商 的 表 現，承 辦 商 須 根 據 工 作 守 則 提 供 服 務，特 別

須 於 每 次 完 成 服 務 後 為 每 塊 報 告 板 提 交 相 片 ， 以 供 秘 書 處 查 核 。

9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同 意 秘 書 處 將 於 接 下 來 的 九 個 月 ， 以 每 三 個 月 作

為 一 週 期 ， 邀 請 承 辦 商 為 期 後 的 服 務 時 段 提 供 報 價 。

( b )  禮 儀 基 金

1 0 .  自 上 次 會 議 至 現 在 ， 禮 儀 基 金 暫 時 有 一 項 支 出 ， 支 出 項 目 為 購

買 慰 問 果 籃 致 送 給 鄭 楚 光 議 員 ， 現 時 禮 儀 基 金 的 結 餘 為 7 , 9 6 0 元 。

下 次 會 議 日 期

1 1 .  召 集 人 表 示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待 定 ， 是 次 會 議 於 上 午 十 一 時 四 十 分

結 束 。



( 四 )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

S T D C  1 3 / 3 5 / 2 0 / 1
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




